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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扎死学生，责任谁负？ 【案例】 一天中午时分，某中学操

场上，预备班学生李某等五位同学正高兴地玩游戏，只听“

哗”的一声巨响，在学校围墙外正施工的高空吊车上散落下

十几根毛竹，其中一根正击中李某的头部，李当即不省人事

。其他同学立即跑去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及闻讯的校领导

立刻赶到现场，叫了一部出租车，将满头是血的李某送往附

近一家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李某不治身亡。 【评析

】 本案的责任应当由学校和学生之外的第三人承担，即校外

施工单位承担。事故发生在校园内，危险源来自校园外部的

建筑施工现场。学生在自由活动时间玩耍，没有做什么惹事

生非的事，学生受伤纯粹是祸从天降。所以学生是无辜的受

害者。学校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管理不当的问题，并且得知

学生受伤后，学校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善后处理及时，所以

学校无任何过错。致害人施工单位与学校操场仅一墙之隔，

按照学校与建筑施工单位协商的规定，施工单位在中午（学

生课间休息活动期间）不得施工。但工地某工人擅自操作，

又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造成毛竹散落，砸死学生，施工人

员违规操作施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房建工地管

理制度不严，工地发现某工人违规操作没有及时制止，应承

担主要责任。 教室伸懒腰，铅笔戳伤同学眼，责任谁承担？ 

【案例】 王某和陆某是某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某日下午放

学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在教室里的王某因数学老师要他订正



作业，就从自己座位走上讲台拿作业本，在经过坐在前排的

陆某身边时，陆某伸了个懒腰，手中的铅笔尖正巧戳进了王

某的左眼。当时，王某因痛揉了揉眼睛，没在意，回去也没

告诉家人。第二天上课时，班主任发现王某频繁揉眼睛，问

了问王某得知他左眼被戳的事，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次

日晚上，王某爸爸在家发现王某左眼红肿、流泪，一问才知

真相，即带儿子到医院治疗。经手术治疗后，王某双眼又并

发交感性眼炎，视力急剧下降。医院鉴定王某的左眼视力

为0.06，右眼视力为0.2，且不能矫正，左眼角膜裂伤，外伤

性白内障，双眼交感性眼炎，已达六级伤残。王某病情虽稳

定下来，但随时可能发作，最终可能导致双目失明。王某在

索赔无果的情况下，将同学陆某和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两

被告赔偿11.9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学校和致害学生对

王某受伤均有过错，判决两被告赔偿受伤人王某各项损

失74200元，其中陆某承担90%的责任，学校承担10%的责任

。 【评析】 本案中，该小学对事故的发生并没有过错，因为

事情发生在下课自由活动时间，且事件的发生纯属意外。但

学校在知情后善后处理不当，存在过错。作为一个老师，应

当意识到铅笔尖扎进眼睛后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听到学

生的反映后，应当立即送受伤学生到校卫生室由保健医生检

查后视情况进行救治，同时应当通知家长请家长协助。但该

学校老师在得知王某眼睛受伤后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仅仅

过问了一下却没有采取措施，客观上延误了受伤学生治疗的

时间。学校作为正常管理人，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发生的有关

情况具有注意和及时向监护人报告的义务。学校在王某眼睛

被戳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就知晓王某眼睛受伤，却未及时将



事故告知双方监护人，也没有当即采取相应处理措施，致使

王某因未及时就诊而使病情有所加重，对治疗造成一定的不

良影响。所以，该小学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陆某作为民

法上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在班级有学生的情

况下手挥铅笔可能产生的后果，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造成王

某眼睛受伤。故陆某对造成王某的伤残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

任。鉴于陆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负赔偿责任由其监

护人承担。 带蛇进教室，把同学吓成精神病，责任在谁？ 【

案例】 李某（女，15岁）与张某（男，17岁）均为某中学初

二年级学生。某日晚自习前，张某将一条蛇带到学校玩耍。

张某出于恶作剧，将蛇放在李某的手臂上，李某当场就吓得

尖叫着跑出教室，被课桌绊倒。同学将其扶起，李某大哭着

跑出了教室。老师点名时发现李某不在，便向同学询问，得

知李某被蛇吓后跑出教室一直未归，即刻通知其父母一起寻

找。次日凌晨，才找到无目标游走的李某。后经某医科大学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李某患了心因性精神障碍，其发病与被

惊吓直接相关。为此，李某用去医药鉴定费用6000元左右，

李某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张某和学校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 【评析】 本案中学生张某违反学校规定，将具有危险性的

动物带进教室并以恶作剧方式吓着学生李某。作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张某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对造成李某精神疾病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问题是，学校

在这一事件中有没有责任呢？ 法院审理此案时，在判定学校

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上，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学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1.原告李某与被告之一的

张某系已满10周岁不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



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相对较弱，需要自始自终处于被监护

状态。李某是在特定场所（学校）和特定时间（上晚自习之

前）被张某吓成心因性精神障碍的；2.未成年学生一旦踏入

学校大门，监护职责即由法定监护人全部自动地转移给了学

校，学校即成为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学校对原被告有教

育管理的责任，而学校却未尽其职，造成被告张恶作剧用蛇

将李某吓成心因性精神障碍，故学校应承担全部监护责任即

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

由是：1.《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没有

学校，因此学校也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2.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实施民法通则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中小学学习

生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

位有过错的，可责令这些单位给予适当赔偿。该条款尽管对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作规定，但根据该条款对学校需尽较

多照管义务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承担责任以有过错为前提

的精神，可以推导出对学校照管义务相对较少的限制行为能

力人承担责任，也应当以学校有无过错为必要条件。本案中

学校对原告李某受惊吓所致心因性精神障碍并无过错，故不

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持第二种意见。学生张某带蛇进学校，

学校并不知道，也无法察觉（不可能对每一位进校的学生都

查验，如果这样做又有侵害学生隐私权之嫌了），也就无法

制止。事发时值晚自习之前，老师不在教室不属于脱离岗位

的渎职情形。晚自习时教师点名发现受伤学生不在教室，当

即过问并马上联系家长一起寻找。因此，学校在对学生的管

理以及善后处理上均无过错。 在操场看铅球赛被砸伤，学校

该不该赔偿？ 【案例】 某小学举办春季运动会，三年级学生



俞某与其他同学一起观看铅球比赛。李某是参加这次铅球比

赛的运动员。在李某之前的运动员投掷完毕后，担任裁判的

教师到铅球着落地点丈量投掷距离，俞某等几位同学随该老

师进入落地区内观看丈量结果。在老师和观看的同学尚未撤

离运动区域时，李某接着投掷出的铅球，砸中尚未退出运动

区的俞某的头部，致其头部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右额额部硬

膜外出血。因治疗费用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 俞某称：

被告中心小学对运动会组织管理不严密导致原告受伤，明显

具有过错，应负民事责任。因此，要求学校赔偿损害。被告

中心小学辩称：原告头部在运动会期间被铅球掷伤是事实，

愿意赔偿适当的经济损失。但俞某违规进入铅球落地区域，

李某擅自投掷铅球，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

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李某辩称：原告头部被其投掷的

铅球所伤是事实，但其是参加学校组织运动会的运动员，经

老师同意后投球，且球未掷出投掷区域，故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而应由学校负赔偿之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对于在

校期间的未成年学生具有保护、管理的职责，学校在组织安

排未成年学生进行集体活动时，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人

身安全事故发生。当俞某随裁判老师进入运动区时，在场老

师无人加以劝止，进入后又未及时将其劝退，从而导致原告

受到伤害。对此，学校应承担没有进行有效管理和采取防范

措施的过错责任。李某在学校组织下参加运动会，参加投掷

铅球比赛时未满13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作为未成年

铅球运动员，在裁判员未加制止的情况下投掷铅球，无法预

料到投掷行为带来的后果，应由小学承担疏于组织管理的过

错责任。因此，原告要求小学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应予支持



。原告在受伤后，精神上遭受一定的伤害，可酌情由被告小

学赔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失费。对小学提出的原告俞某和被

告李某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评析】

1．本案原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出于好奇或是看热闹而随

老师进人铅球运动区，这一行为本身不能说明其主观上有过

错。而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

体活动时，本身就负有防止他人人身损害事故发生的责任。

鉴于本案原告进入运动区域老师未加阻止，亦未及时将其劝

退，故该项目主持老师有一定过错。对于原告的行为，学校

负有过错责任。原告的法定监护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呢？依照

《民法通则》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承担责

任。但本案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在学校运动会期间不可能到现

场进行监护，而且原告参加运动会受伤是由于学校未尽管理

职责，未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而造成。因此，原告的法定监

护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2．被告李某在参加铅球比赛时，

未满13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所参加的运动会是由小

学组织举办的，他在投掷铅球的指定区域内投掷铅球时，在

场的该项目的裁判老师既未将场内的非运动员劝离至安全区

，又未对铅球这一运动器械作必要的控制，更未制止李某在

赛区有闲人的情况下投掷铅球。因为裁判员是学校的老师，

又是在学校的授权下负责该项目的裁判和安全工作的，所以

李投掷铅球致伤他人的责任应由小学负担。 3．学校应承担

民事责任，作适当赔偿。基于学校这个主体具有公益性、非

营利、资金有限等特殊性考虑，适当是指与其履行能力相适

当。从主体上说，学校一经批准设立，就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在民事活动中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并履行应尽的民事



义务。从法律责任上讲，我国规定了实际赔偿原则。所以这

里的适当应该是指与过错责任相适当，小学应根据其过错责

任的大小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该小学对伤害事故的发生

具有疏于管理的过错责任，而且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所

以法院判决由其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于法有

据。(专家点评：谭晓玉 本版插图：孙万帅) 【法律链接】 《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第二章事故与责任 第十条学生或者

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

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生违反法律法规

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

，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

他人的行为的； (二)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已经

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的； (三)学生或者

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告

知学校的； (四)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

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

职责的； (五)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有其他过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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